库房租赁协议
甲方： 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20200827
乙方：山东金达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
兹为乙方向甲方租赁库房面积储存物料，为保护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，经友好协商同意签订本协议：
1、 租赁库房清单：名称、平方数、金额、：
	供应商名称
	实际占地面积
	元/㎡
	费用/月/元
	费用/年/元

	山东金达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
	100
	10
	1000
	12000



2、 供应商付款方式：
   付款方式分为两种，乙方可以根据自己意愿进行选择，在方框中勾选：
 1、现汇支付            2、货款扣除 
3、 缴费时间：
    2020年7月1日开始缴费；缴纳的费用按年收取；（如无所变动，以后每年的7月1日将自动扣除租赁费）
4、 租赁期限：
    2020年7月1日 起 至 双方合作关系结束为止
5、 协议生效：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传真具有同等效力。
6、 争议处理：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时，双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7、 [bookmark: _GoBack]未尽事宜：后续乙方的物料供货量增加或减少导致面积增加或减少，须经双方共同协商，作出补充规定，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甲方：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     乙方：山东金达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

甲方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字：

日期：2020年8月27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